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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蘭政府代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爲 
遞送蘭於錫蘭情報致安全理事會 
主席函 

i M n - . ^ 文 ]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 

本國政府茲悉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 

會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二日開會時，有索閱關 

於錫蘭獨立地位及其憲法民主性質之倩報 

者。本國政府深恐因其本身不能供給必需之 

情報，致妨礙其入會之聲請，特令余前來紐 

約並採取步驟，務使安全理事會各會員國均 

能獲得其所需要之任何情報。爲此，余謹致 

此函於安全理事會主席閣下，卽請將其內容 

轉知安全理事會各會員國，倘閣下認爲適宜 

時，並可嘱余依照閣下所定方式補充意見。 

各會員國如單獨需要情報時，余亦當樂爲供 

給，合倂聲明。 

余茲擬將本國獨立地位及民主性質在函 

内作一簡要說明。 

自一九四八年二月憲政改革以還，錫蘭 

已爲一完全自主國家，内政、外交槪係絕對獨 

立。 

錫蘭議會具有最高立法權力，包括： 

―.廢止或修正已成爲錫蘭法律之任何 

英國議會法案之權（一九四七年錫蘭獨立法 

附件一第一段，一一喬治六，第七章）。 

二. 本諸自願方式修改現行憲法之權 

(—九四六年錫蘭（憲法)樞密院令第二十九 

條（四））。 

三. 完全控制外交之權（一九四七年錫 

蘭獨立法附件一第二段）。 

同時，英國議會及英王經由植â院代錤 

蘭所行使之立法權已予廢止（見錫蘭獨立法 

第一節；一九四七年錫蘭獨立樞S院令第四 

條）；英王陛下所保留對錫蘭議會通過議案 

裁奪之權已予取消(見錫蘭獨立樞 f ,院令第 

五條）；英聯王國政府代錫蘭政府所負一切 

責任巳予明白放棄(見錫蘭獨立法第一節）。 

行政首長僅對錫蘭議會負責。總督代表 

英王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憲法之賦予是 

項職權悉以英王在英聯王國行便同類職權時 

所須遵守之英國憲法慣例爲依歸（見一九四 

七年錫蘭獨立樞I院令第四條（二 ））。 

錫蘭憲法完全民主。議會包括衆議院及 

參議院各一。衆議院議員由普選選出，參議 

院議員有十五名係由衆議院選出，另十五名 

則由總督依首相建議而指派之。叁議院之權 

力與英國憲法中上議院之權力大致 相同。 

茲附奉錫蘭獨立法，一一喬治六，第七 

章及一九四七年關於錫蘭獨立之樞g院令各 

一份。 

錤蘭政府代表 

(簽名）G. C . S. COREA 

附件一 

一九四七年關於錫蘭獨立之樞密院令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欽定於白金罕宮 

英王陛下御前樞&院會議。 

査一九四六年錫蘭（憲法）樞§院令（以 

下簡稱原令），依照一九四七年錫蘭（憲法） 

(修正案）樞g院令，一九四七年錫蘭(憲法） 

(修正案第二號）樞涪院令，及一九四七年鈸 

蘭（憲法）（修正案第三號）樞?！院令（以後統 

稱修正令)所修正，曾有關於錫蘭政府以及在 

錤蘭設立錫蘭議會之規定； 

又査一九四七年鈸蘭獨立法曾規定錫蘭 

應在英邦協中達到完全自主之地位； 

更鑒於爲此同一目的，原令及修正，均 

應照下文修正，以收通權達變之效： 

茲特由英王依照樞g院之建議，頒佈下 

開IÉ令： 

一. （一）本,令名爲一九四七年關於錤 

蘭獨立之樞袋院令。 

(二） 原分、修正分及本諭令統名爲一九 

四六年與一九四七年錫蘭（憲法與獨立)樞密 

院令。 

(三） 本諭令應與原伶視同一體。 

(四） 本諭令於英王以樞≪院令欽定一九 

四七年錫蘭獨立法生效之日，同時發生效 

力。 

二. (―)(見原分。) 

(二)凡原令中提及長官之處，均應讀解 

爲總督。（是故下開各頁所載原令，已將"長 

官"一詞改作"總督"。） 

三. （見原令。） 

四. 英王、王諸及繼承人依其樞芬院建 

議所具下列權力，應卽廢止： 

(甲）依照原令第三十條第（一)項所載明 

之目的，制定法柯，頒行該島之權；及 

(乙）取消、增訂、停止或修正原令或修正 

令，或各該項令任何部份之權。 

五. 凡經該島議會兩院通過或僅由衆議 

院根據原令規定通過之法案，英王不得保留 

其裁奪權；原令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七條與 

此有關之規定應卽失效。 

四八 



六. 本諭令附件第一欄所載原令及修正 

令各規定，應照該附件第二櫊所载，分別予 

以取消或修正。 

七. 本論令不得解釋爲影響： 

(甲）甫在本諭令生效前組設之錫蘭議會 

之延耩，但其延攛應照本諭分加以調整； 

(乙）任何部長、議會祕書、參議員、衆議 

員或任何依據原令規定所派官員之衽期，但 

本論含另有明文規定者，不在此限；或 

(丙)本諭分施行前，任何依據原令所製 

發公吿、命含、規刖及其他文件之效力或繼鏺 

施行,但修正、取消或另訂各該文件之權不因 

此而受任何妨礙。 

八. 本諭务施行满六個月前，總督得根 

摅本論 t施行結果，在政府公報刊載公吿， 

制訂其所認爲必要與適宜之規定，以修正、增 

訂或調整一切提及長官或任何公職人M或機 

闕之任何成文法规，或使任何成文法規得與 

本諭令或依本論令修正之原任各種規定相符 

合，或使各該規定生效。 

附件二 

一九四七年錫蘭獨立法 

规定並繭於錤蘭在英邦協屮取得完全自主地 

位之法案（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 

英王陛下依據本届議會各上議員及下議 

員之建議，同意權力，特制定本法案如下： 

一. （一)英聯王國議會在欽定日或其以 

後所通過之法案，除經該案明文宣吿錫蘭對 

該案之制定曾作請求或同意者外，一槪不得 

視同錤蘭法律之一部，以之推行於或認爲得 

推行於鈸蘭。 

(二） 自欽定日起，英聯王國英王陛下政 

府不得爲錫蘭政府擔負責任。 

(三） 自欽定日起，本法第一附件闕於錤 

蘭立法權力各規定應卽發生效力。 

二. 自欽定日起，錫蘭應包括於陸軍法 

與空軍法第一丸〇條第(二十三)項"自治颌" 

定義範圍內（各該條與各該法之一般解釋有 

闕），各該法上述第（二十三)項"與紐芬蘭"字 

樣應卽改爲"紐芬蘭與錫蘭"字樣。 

三. （一）錫蘭法院不得依據一九二六年 

與一九四〇年印度與殖民地離婚裁钊法案， 

爲竄吿解除婚#閼係司法^序或闕於此類程 

序之裁钊，惟各該积序如在欽定日前卽已進 

行者不在此限。但除上述規定並受今後英聯 

王國或錫蘭議會可制定任何法案有與此相反 

规定之限制外，所有錫闞法院於上述法案下, 

應有與本法案未通遇時各該法庭所可保有之 

同等裁判權。 

(二） 任何在欽定日或其以後依據一九二 

六年印度與殖民地離婚裁钊法案第一條第 

(四）項所製閼於錫蘭法院之規則，應由錫蘭 

法择所認可之權力機關制定，而不應由國務 

大臣會同大法官制定。凡該項以及任何 i t在 

欽定日前依钹該項生效之規則中，規定該頹 

法院任何法官之提名須經大法官核准部分， 

應卽停止有效。 

(三) 本節第(一)項關於宣吿解,#婚#'黼 

係司法Î?序之规定，包括一九三七年婚蛾訴 

訟法第八條所核定關於宵吿假定死亡及解.汆 

婚娘關係之司法积序在內。 

四. （一）自欽定日起，本法第二附件所 

稱之各法案及規則，其效力應受該附件各修 

正條款之限制，英王陛下對本法案制定前英 

聯王國議會任何上屆會議所制任何法案，或 

在任何該項法案下生效之任何文件，如其依 

據本法案第一節而認爲有修正必要時，得以 

檁â院令爲任何該頹之修正。 

但本項不得推行於錫蘭而視爲其法律之 

̶部分。 

(二） 不論一八八九年解釋法如何規定， 

英聯王國議會在欽定日或其以後通過之任何 

法案內，或雖在欽定日前但同屬本屆議會所 

通過規定緬甸爲一獨立國而不屬英王陛下自 

治颌範園之任何法案内，"殖民地"一詞應不 

包括錫蘭。 

(三） 任何依據本節制定之樞密院令得經 

曰後糂^院令修改或取涫，卽在欽定日後制 

定者，亦得着令其自該日起發生效力。 

(四） 依據本節制定之每一樞^院令應在 

其制定後立卽交付議會，倘自任何此®命令 

交付之日起四 f日内，議會任何一院決議向 

英王陛下遞呈意見書請求將該含予以取消 

時，應不再依據該會採行任何措施，而英王 

陛下得經由樞 t院將該令取消，但任何該類 

決議或取消不得妨凝前此已據該令辦理事項 

之效力或新脊之制定。 

上述四 t日期間之計算，應將議會解散 

或閉會，或兩院休會四日以上之時間餘外。 

(五） 不論一八九三年規則公佈法案第一 

條第（四）項如何規定，依據本節制定之樞密 

院分不得視爲或認其含有該條所能適用之法 

定规則。 

五. （一)本法定名爲一九四七年錫蘭獨 

立法。 

(二)本法案中"欽定日"一詞係指英王陛 

下以樞&院令指定之日而旨。 



附件 

第一附件 

錫蘭之立法權 

―.(一）一八六五年殖民地法律效力不 

得適用於錫蘭議會在欽定日狻所制定之任何 

法律。 

(二）錫蘭議會在欽定日後所制定之任何 

法#及其規定，不得因其與英國法#：,或與 

英聯王國議會任何現行或未來法規之規定， 

或與依據任何該類法規制定之任何命令、規 

則或條例相牴觸，而無效或不予施行。任何 

該類法規、命分、規則或條例，如其爲錫蘭法 

律之一部分時，錫蘭議會有廢止或修正之 

權。 

二. 錫蘭議會應有制定適用於國境以外 

之法律之全權。 

三. 在不違背本附件以上規定之槪括性 

質下，一八九四年商業航運法第七三五條及 

第七三六條涉及英國IS地立法機關之處，應 

解釋爲與錫蘭議會無關。 

四. 在不違背本附件以上規定之槪括性 

質下，一八;/L〇年殖民地海事法院法第四條 

(該條規定某，工法#應予保留以憑英王陛下 

裁奪，或含有停ih施行條款），及該法第七條 

關於規定殖民地海事法院訴訟手續之任何法 

院規則須經英王陛下核准之部分，在錫蘭應 

卽失效力。 

第二附件 

不影響錫蘭法律之修正案 

英國國籍 

一. 下開法令(规定英王陛下各自治頜 

某一部分依其法化所發給之入籍證書及所處 

理之其他事項，其他自治領應予承認），卽 

(甲）一九一四年英國國籍及外人身伢法 

第八條；與 

(乙）一九四三年英國國籍及外人身伢法 

第八條（内)項； 

其適用於錫蘭應與依一九一四年該法第一附 

件所載適用於各自治颌之情形相同。 

財玫 

二. 自英王陛下以樞*院令指定之日 

起，就進口貨物而言，一九三二年進口稅法 

第四條及一九三二年關稅法（ I s l e of Man 

(CustomOAct, 1932)第二條（該兩條係關於殖 

民地優惠以外之帝國優恵 )應適用於錫蘭。 

三. 一九二三年財 i t法第十九條中（該 

條後經一九二五年财政法第二十六條補充， 

規定各自治頒高級專員及其他官員免繳所得 

税及地產稅）,"自治領"一詞應包括錫蘭。 

四. 一九三四年殖民地股票法中（該法 

適用於凡可視爲信託券之股票），"自、治頜"一 

詞應包括錫蘭。 

訪問部隊 

五. 一A三三年訪問部隊(英邦協）法之 

下列規定，卽 

(甲）第三條（該條有關逃兵）； 

(乙）第四條（該條有關統帥部之聯繋與 

相互權力）； 

(丙）第八條所載爲該法一般目的而立之 

"訪問部隊"之定義； 

其適用於在錫蘭募集之部嫁，應與適用於依 

— A三一年西敏寺法規在各自治領所募集者 

相同。 

船舶與飛搀 

六. （一)一九三九年緊急權力（國防）法 

第三條 ^ (二）項及一九三九年國防（一般）條 

例第一百條所載"自治領船舶或飛機"定義 

屮，"自治領"一詞應包括錫蘭。 

(二) 一九三九年國防（一般）條例笫五十 

四條第（二）項（授權通知英國臣民與公司徵 

用其私有淞舶與飛機艙位或面積）不得授權 

發出通知於居:住錫蘭之英國ë民或依錫蘭法 

«組設之公司。 

七. 一九三九年船舶與飛機（轉讓限制） 

法不得適用於曾在錫蘭註或依錫蘭法«颌 

照之任何船舶；該法之刑事規定不得適用於 

錫蘭之入民（但該法對其所能適用之任何船 

舶有關沒收權之規定，仍屬有效，並不因此 

而受妨凝）。 

八. 一九三四年捕鯨工業（調螌）法內 

"本法所適用之英國船舶"一語，不得包括在 

錫蘭註册之英國船舶。 

嬙姻訴 ^ 

九. —九四四年婚铋訴J H戰時婚#)法 

第四條(規定英國法院對依據該法制定之命 

令或規章，以及英聯王國以外英王陛下各自 

治颌某一部分通過之法抓而經樞扭院含宣吿 

其與該法相符â"者,槪應予以承認)對今後有 

關錫蘭法律之樞^院令之制定仍應適用，但 

錫蘭與一九三一年西敏寺法規所指定各自治 

領，同受該法笫(一)項但書（丑）力求互惠規 

定之限制。 

版權 

十.—九一一年版權法現爲錫蘭法#之 

—部分，如錫蘭議會欲將其廢止或修正時，則 



(甲）除依據本節（乙）項外，該法不能如 

對英王陛下其他自治領適用情形，繼蠻對爲 

自治領之一之錫蘭適用，但本規定不得妨礙 

該法廢止或修正時已存在之任何合法權利。 

(乙）爲該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二 

十六條第(三）項目的（該兩項規定訂有出版 

法各自治颌應採互惠原則），"自治領"一詞應 

包括錫蘭在內，而當該法仍爲錫蘭法律之一 

部份時，上述^(二）項仍對錫蘭有效，其有 

效程度與該法曾由錤蘭議會通過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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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聯王國輿美國代表一九四八年八月 

六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附送一 

九四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特里亞斯特英美區域管理愦形報 

告書 

敬啓者： 

茲隨函檢送"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英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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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引言 

本報吿書包括之時期，自一九四八年四 

月一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並爲本人就本區 

域管理情形所提第三次報吿書。在此期間， 

特里亞斯特業已遍嘗戰後歐洲共有之困難， 

又因政治方面之脫節，使其重工業與其在義 

大利之根源失去聯繫，以致困難情形愈見嚴 

重，此點本人前巳提及。此等極端重耍之事 

業，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以來，迄今尤在凌亂狀 

態中，此外尙無其他富源足以替代曾使特里 

亞斯特造船所一度繁榮之經濟力量。且無任 

何朕兆足徵此方面巳有任何長期補救辦法。 

載運救濟物資至內地之貨車於囘程屮空車 

而返，爲狀至可慯咸，具見多瑙河沿岸之國 

家，無力利用或不欲利用待里亞斯特之港口 

及其輸運設備。當此? î .情^繼櫞存在時，則 

失業情形，至少將保持目前稃度，而當地經 

濟，有賴大量補助，亦屬無可避免者。本區域 

可自歐洲《；興計劃獲得之任何利益，較諸直 

接參加該計劃之國家所得享受者，已不免失 

之稍晚，此一事實，遂使本區域之經濟合理化 

及復原工作，遭受較多之延擱。雖然，各項 

可能準備，業已就緒，一俟本區域准予參加 

該計劃，卽可着手^救已失去之時間矣。 

特里亞斯特雖有此s .經濟上之弱點，但 

仍保持較高之生活稃度，此非由於自由區機 

構固有之任何特別利益，而係爲若干臨時與 

人爲因素之結果。凡欲預籙本匾域之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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